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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政办发〔2022〕17 号

玉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公布玉环市人民政府 2022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促进政府依法、科学、

民主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3号）、《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337
号）、《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台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

策工作规定的通知》（台政发〔2020〕21号）、《玉环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玉环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工作规定的通知》

（玉政发〔2021〕24 号）等有关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

《玉环市人民政府 2022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予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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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，请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一、列入目录的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须按规定严格落实公

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

程序。对于决策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，要妥善保管，做到一

事一档。已经开始实施的项目，承办单位要注意搜集已经形成

的相关材料。市政府将在年底法治政府考核时对重大行政决策

档案进行重点检查。

二、对于未列入 2022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内的事项，如

果符合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第三条规定的，也应严

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要求执行。

三、市政府对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可根据政

府年度工作任务的增加、变更等对目录进行调整。承办单位要

求调整目录的，应及时向市政府请示，经市政府同意后予以调

整。

四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市政府工作部门应结合本地、本部

门实际情况，按《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指引（试

行）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3号）有关规定编制本单位的重大

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并报市政府办公室备案，同时抄送市司法

局。

附件：玉环市人民政府 2022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玉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4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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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玉环市人民政府 2022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决策实施依据 履行程序
计划完成
时间

1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
管理办法

市自然资源
规划局
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2．《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；
3．《浙江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
施办法》（浙委办发〔2019〕53 号）；
4．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浙江省
土地征收程序规定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
（浙自然资规〔2020〕8号）。

1．公众参与；
2．专家论证；
3．风险评估；
4．合法性审查；
5．集体讨论决定

2022年 6月

2
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
赁住房的实施细则

市住建局

1．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2号）；
2．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
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》（浙政办发
〔2021〕59号）；
3．《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
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（台政办发
〔2021〕60号）。

1．公众参与；
2．专家论证；
3．风险评估；
4．合法性审查；
5．集体讨论决定

2022年 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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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决策实施依据 履行程序
计划完成
时间

3
玉环市农村宅基地制度
改革试点方案及相关配
套措施

市农业农村
水利局
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2．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
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
知》（中农发〔2019〕11号）；
3．《农业农村部关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
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
知》（农经发〔2019〕4号）；
4．《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
宅 基 地 审 批 管 理 的 通 知 》 （ 农 经 发

〔2019〕6号）。

1．公众参与；
2．风险评估；
3．合法性审查；
4．集体讨论决定

2022年 12月

4 市医疗中心项目建设
市卫生健康

局

1．政府工作报告（玉环市十七届人大一次
会议文件）；
2．《玉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
年市政府重点工作和民生实事项目责任分
工 抓 落 实 方 案 的 通 知 》 （ 玉 政 办 发
〔2022〕10号）。

1．公众参与；
2．专家论证；
3．风险评估；
4．合法性审查；
5．集体讨论决定

2022年 9月

5 玉环市殡葬综合改革实
施方案

市民政局
《浙江省开展迎亚运“两路两侧‘青山白
化’”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

1．公众参与；
2．合法性审查；
3．集体讨论决定

2022年 7月

6
玉环市鼓励备案非标电
动自行车提前淘汰置换
实施方案

市市场监管
局

1．《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；
2．《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切实保
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意见》（浙委
办发〔2021〕86号）；
3．《关于鼓励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提前淘
汰置换的指导意见》。

1．公众参与；
2．专家论证；
3．风险评估；
4．合法性审查；
5．集体讨论决定

2022年 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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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台州市政府办公室，台州市司法局，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

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市监委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

察院，在玉省部属各单位。

玉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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